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800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2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久之洋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邵哲明（代）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9号

027-59601202
027-59601200
market@hbjir.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岸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9号

027-59601202
027-59601200
343484330@qq.com

30051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红外热像仪及以红外成像为核心的系统集成光电产品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全系列红外热像仪，涵盖：短波、中波、长波、扫描、凝视、制冷、非制冷、单兵、系统化

等产品。积极推进以主流红外传感器为主的红外产品的应用拓展，凭借完备的红外、激光、光学等自主核
心技术优势，研制开发以红外为核心，集侦察、测距、定位、定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系列化多功能观测仪。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红外成像领域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突破了高分辨率短波红外成像技术、
超高分辨率红外成像技术、制冷红外热像仪实时场景校正技术、全景红外目标检测识别技术、基于像素级
微位移的图像超分辨率算法等关键技术，有效提升了公司在红外成像技术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品竞争力。

红外光谱成像技术在军事和民用领域有着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军事方面，可进行红外光谱侦察，
发现可见光所不能发现的军事目标，并根据目标的特征判别目标的属性。在民用方面，它可以用于天文物
理、地球科学研究、海洋环境安全监测、有害气体监测。报告期内，公司在红外光谱成像技术领域取得新进
展，对现有产品进行了改进优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激光类业务
公司专注于信息激光并有限拓展能量激光。信息激光方面，公司专注于激光器和军用激光应用技术

研究。公司突破了铒玻璃激光器、光纤激光器、固体激光器等新型激光器的核心关键技术，掌握了相应的
产品制造工艺，以激光测照需求为牵引，深入开展军用激光应用技术研究，在激光测距和激光照射领域持
续发力，开发了覆盖激光测距、激光照射、激光告警、激光通信、激光对抗等应用方向的系列化产品。能量
激光方面，公司跟踪皮秒激光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以激光光源为基础，聚焦远程激光照明设备的应用研究。

（3）光学镜头及光学元件业务
先进光学系统设计与制造技术一直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之一。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公司已具备可见光、

近红外、中波红外、长波红外、各型激光等全波段光学系统的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开展先进光学加工能力
建设工作，已形成传统光学与现代光学制造相结合的高精度光学零件研制和生产格局，实现了包括离轴多
反、同轴折反共孔径光学系统，超长焦距、大变倍比光学系统等为代表的高精尖光学系统的全流程自制。
公司光学零件数字化加工制造覆盖从φ5mm-φ350mm的各类光学平面镜、棱镜、球面透镜及一些特殊的非
球面光学元件。光学镀膜技术和条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具备覆盖紫外到红外波段的增透膜、反射膜、分
光膜、滤光膜等常用光学薄膜和 ITO膜、类金刚石膜、电磁屏蔽膜等特殊功能薄膜的研制和生产能力。特别

是类金刚石薄膜、中波和长波红外光学薄膜等具有光学性能好、耐恶劣环境能力强、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4）星体跟踪器业务
光学星体跟踪器是以自然星体和人造星体（统称天体）为信标，通过收集天体在可见光或射电波段辐

射的能量，经天体成像、自动跟踪、目标提取和识别、坐标矢量计算之后，输出光学星体跟踪器装载平台所
需的高精度测量数据，属于姿态测量和航向定位器件。其具有全自主、全天时、小型化、测量精度高且误差
不随时间积累等特点。星体跟踪器作为一种独立、隐蔽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的高精度自主式导航产品，在
军民用导航领域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公司的系列光学星体跟踪器产品应用环境涵盖大气层内、大气层外，
光谱范围包括可见光、近红外等波段，工作模式涵盖单天体、多天体识别、多传感器组合。产品覆盖多种航
行应用平台，已经被广泛应用，市场占有率国内领先。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22年末

1,510,235,200.74
1,252,795,326.31
2022年

743,658,872.09
82,100,529.71

74,618,698.29

-30,908,161.49
0.4561
0.4561
6.74%

2021年末

1,526,335,624.30
1,192,114,796.60
2021年

729,095,959.70
78,094,525.35

73,337,667.33

-44,947,155.70
0.4339
0.4339
6.74%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05%
5.09%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
5.13%

1.75%

31.23%
5.12%
5.12%
0.00%

2020年末

1,498,077,154.48
1,132,560,271.25
2020年

722,748,579.21
68,138,776.68

59,423,128.59

273,256,832.82
0.3785
0.3785
6.1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第一季度

90,515,849.50
8,602,758.85

5,175,928.36

第二季度

141,988,192.20
13,575,847.91

10,654,847.21

第三季度

165,166,769.88
30,720,451.64

31,600,978.13

第四季度

345,988,060.51
29,201,471.31

27,186,94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1,715,550.75 -32,405,764.56 -52,408,525.56 175,621,679.3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华中光电
技术研究
所

北京派鑫
科贸有限
公司

唐润秋

张迎宾

邓永福

王蕾

廖鲁斌

王瑞琦

牛方全

14,389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58.25%

12.75%

0.43%

0.35%

0.31%

0.28%

0.24%

0.23%

0.21%

14,706

持股数量

104,850,000.00

22,953,897.00

780,200.00

630,000.00

554,400.00

495,000.00

438,002.00

414,831.00

383,000.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00

0.00

774,200.00

630,000.00

405,950.00

495,000.00

438,002.00

0.00

-4,80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

邵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内自然
人

0.20%

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362,250.00 0.0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2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2年4月26日

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2021年12月
31日股本总数18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19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21,420,0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于5月下旬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公告》《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2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鉴
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乔晓林、赵力航、裴晓黎因公司主管单位最新政策及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
董事、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职务，根据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和控股股东提名，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增补余洋、刘铁根、王延章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独立董事辞
职及增补独立董事的公告》。

2022年11月9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2年11月29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因公司非独立董事张智杰辞去公司非独立
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经控股股东提名，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增补郭良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2022年11月29日，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郭良贤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及增补
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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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能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87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以及西
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中信证券”“西部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75,0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9.60元/股。网上网下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2,50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22,50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00%。

根据《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256.68888倍,高于100倍,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即30,000.00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2,500.00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2,50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00%。回拨后本次网上
发行的中签率为0.1856731109%,申购倍数为538.58095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31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3月3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
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
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
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深证
上〔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及《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等文件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3月2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49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46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申购数量为5,878,680万股。

刊登《发行公告》后,联席主承销商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性
情形进行进一步核查,经核查确认,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投资者中有1个投资者管理的8个配
售对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陕西能源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发行公告》中禁止参与配售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将对上述禁配账户的申购做无效处理,不予配售,其余492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7,45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的申购为有效申购,可供初步配售的有效申购数量为5,872,28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A类投资者

B类投资者

合计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3,345,210
2,527,070
5,872,280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56.97%
43.03%
100.00%

初步配售股数(股)
157,505,120
67,494,880
225,000,000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70.00%
30.00%
100.00%

配售比例

0.47083777%
0.26708750%
0.38315612%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85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
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 3640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5093 6115

发行人: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1日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31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

年3月3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证券”)以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中信证券”“西部证
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3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
311室主持了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末“3”位数

末“4”位数

末“5”位数

末“6”位数

末“7”位数

末“8”位数

末“9”位数

中签号码

574
3069,0569,1819,4319,5569,6819,8069,9319
15633,35633,55633,75633,95633
886430,086430,286430,486430,686430,863598
7975795,1975795,3975795,5975795,9975795,4767635,9767635
06893518,56893518,43258260
22029203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陕西能源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05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陕西能
源A股股票。

发行人: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1日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3年3月13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79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3,000.00 万
股。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100.00万股,占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90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0.0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66元/股。发行人于2023年3月29日(T日)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柏诚股份”A股3,900.00万股。

根据《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柏诚系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760.31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即5,200.00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900.00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30.00%,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35,095,216股,约占本次网下发
行数量的89.99%,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3,904,784股,约占本次网
下发行数量的 10.0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100.00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7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620516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3月31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于
2023年3月31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
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3年3月3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公告中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提供有效
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3〕19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
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
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

量、获配金额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

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根据2023年

3月28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

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发行并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30日(T+1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主持了柏诚

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抽签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末“4”位数

末“5”位数

末“7”位数

末“8”位数

末“9”位数

中签号码

8329,6329,4329,2329,0329,9574

16107,66107

1349165,3349165,5349165,7349165,9349165

48123892,98123892

07909271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柏诚股份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主板上市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182,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柏诚股份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号)、《上海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上证发〔2023〕36号)、《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

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

(中证协发〔2023〕19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

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

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3月2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584家投资者管理的8,65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26,465,1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A类投资者

B类投资者

合计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18,814,020

7,651,170

26,465,190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71.09%

28.91%

100.00%

获配数量
(股)

27,727,792

11,272,208

39,000,000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71.10%

28.90%

100.00%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0.01473783%

0.01473266%

0.01473634%

注: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B类投资者为除A类外的其他投资者。

其中余股75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中欧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中欧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

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联系邮箱:project_bcgfecm@citics.com

发行人: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1日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康口腔”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4,304.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85号)。发行人股票简称为“登康口腔”,股票代码为“001328”。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68元/股,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4,304.35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82.6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1,721.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根据网
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834.2306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60.9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3,443.45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8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92648747%,申购倍数为3,417.06572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3月29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4,152,83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06,280,565.7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81,66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824,894.2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609,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8,034,12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配售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配售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864,053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4%,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1%。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81,668股,包销金额为5,824,894.24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比例为0.6544%。

2023年3月31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
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
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费用名称

保荐及承销费

审计及验资费用

律师费用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金额(万元)

5,038.53

551.89

226.42

562.26

53.42

6,432.51

注:1、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均系四舍五入造成;2、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
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1日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重科技”、“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582号文同意注册。《中重科技(天津)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

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

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每股面值

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价格(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员工
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发行前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人民币1.00元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9,000.00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0%;本次发行全部
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17.80

-

否

0.77元(以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0.61元(以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发行市净率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承销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发行费用(万元,不含税)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联系人

保荐人(主承销商)

联系人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汪雄飞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市场部

29.01倍(每股收益按照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79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3.81元(按照2022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
前的总股本计算)

6.37元(按2022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与募集资金净额的合计
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符合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机构相关资格要求的询价对象以及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机构投资者(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禁止者除外)

余额包销

160,200.00

10,462.59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022-86996186

021-38676888

发行人: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1日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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